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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昆明高新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称“建设单位”）投资 13980

万元，实施了“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项目”，在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昌源北

路与科开路的交叉口 M2-8-4 地块建设了一套包含 A、B 两栋及地下停车场的综

合性大楼。项目南侧紧邻昌源北路，隔路为美的集团昆明工业园，东侧为科开路，

隔路为昆明理工恒大科技公司，北侧为云南侨通昆明分公司，西侧为空地。 

本项目于 2008 年 11 月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编码为：085301027210001；

2010 年 7 月委托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编制完成了《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

化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取得昆明市环保局的批复（昆

环保复[2010] 305 号）； 

后来，项目在规划设计实施阶段，建设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规划建设内容发

生了改变，A 栋由 15 层（50m）加高到 23 层（98.7m），B 栋由 5 层（20.4m）

降低为 4 层（16.8m），于 2012 年 5 月取得了昆明市规划局签发的“昆明高新生

物企业孵化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530101201200137 号，并于 2012

年 9 月委托江苏久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

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于 2012 年 11 月取得昆明市环保局的批复（昆环保复

[2012]488 号）。 

本项目于 2013 年 1 月开始施工建设，2014 年 5 月完工，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取得昆明市环保局核发的试运行批复。目前，项目处于试运行阶段，已具备环

保竣工验收的条件。 

本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如下： 

楼栋 楼层 工程建设内容 

A 栋 

1 门厅，产品展示厅，消防控制室 

2 职工培训中心，信息管理中心 

3~21 研发办公室 

22 
研发中心及办公室 

23 

B 栋 1~4 技术研发及中试生产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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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技术经济指标如下： 

项目 技术指标 

总占地面积（m
2） 12400.06 

总建筑面积（m
2） 28771.46 

总绿化面积（m
2） 2454.9 

道路广场面积（m
2） 7217 

绿地率 19.8% 

建筑密度 0.22 

容积率 1.91 

停车位 
地上 23 

地下 113 

建筑层数（层） 
A 栋 23 

B 栋 4 

建筑高度（m） 
A 栋 98.7 

B 栋 16.8 

 

本项目环保投资为 182.4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1.3%。环保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投资（万元） 占环保投资比例（%） 

1 化粪池（30m³） 2.5 1.37 

2 中水处理站（30m³） 31.5 17.27 

3 雨水收集池（90m³） 23.4 12.83 

4 绿化 85 46.61 

5 雨污分流管网系统 10 5.48 

6 隔声、降噪 10 5.48 

7 机械抽排风系统及管道 15 8.22 

8 垃圾桶（12 个）及清运设施 5 2.74 

合计 182.4 100 

 

受昆明高新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委托，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

分析测试中心（以下简称“我单位”）对本项目进行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我

单位于 2015 年 3 月 31 和 4 月 1 日两天对项目建设规模、“三同时”落实情况、

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勘查，对项目排放的废水、噪声进行了现场采样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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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的要求和规定，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编制了本《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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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及验收监测依据 

项目名称 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目 

建设单位 昆明高新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昌源北路与科开路的交叉口 M2-8-4 地块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主要功能区 
建设 A、B 两栋综合办公大楼，用于企业办公、产品展示、职工

培训和技术研发、实验等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昆明市环保局 开工时间 2013 年 1 月 

投入试运行时

间 
2015 年 1 月 29 日 现场监测时间 

2015 年 3 月 31～4 月 1

日 

环评时间 2010 年 7 月 
环评报告表编制

单位 

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

中心 

补充环评时间 2012 年 9 月 
补充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苏久力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昆明合创建筑设

计事务所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昆明三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1398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00 万元 比例 1.43% 

实际总投资 13980 万元 实际环保总投资 
182.4 万

元 
比例 1.3% 

验收监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 

2. 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13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

理办法》。 

3.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

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2000】38 号）。 

4. 国家环保总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

术要求（试行）》。 

5.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环办[2003]26 号关于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实行公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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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印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

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2009】

150 号，2009 年 12 月 17）。 

7.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05 号《云南省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规定》。 

8. 《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云南

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 2010 年 8 月编制。 

9. 昆明市环保局“关于对《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昆环保复[2010]305 号，

2010 年 9 月 17 日。 

10. 《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表》

江苏久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编制。 

11. 昆明市环保局“关于对《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的批复”，昆环保复[2012]488 号，

2012 年 11 月 6 号。 

验收监测标

准、标号、限

值 

1. 项目给、排水系统应实行“雨污分流”，限设一个规范

化排污口，并设立明显标志，食堂废水应经隔油池预处理。生活

废水经有效处理后，外排废水水质应达到 GB8978-1996《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表 4 中三级标准，（即：PH 值 6~9，CODcr≤500mg/L，

SS≤400mg/L，BOD5≤300mg/L，动植物油≤100mg/L）和

CJ343-2010《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中表（1）A 等级

标准（采用最新标准）（即：氨氮≤45mg/L，总氮≤70mg/L，

总磷（以磷计）≤8mg/L）；回用于绿化浇水的水质应达到《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生活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标

准（即：PH 值 6~9，色度≤30，浊度≤10NTU，溶解性固体≤

1000mg/L，BOD5≤20mg/L，氨氮≤20mg/L，溶解氧≥1.0mg/L，

总大肠杆菌群≤3.0 个/L） 

2. 项目臭气浓度应符合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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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标准，厂界外臭气浓度≤20（无量纲）。 

3. 噪声源必须合理布置，对产生噪声的设施采取隔音、降

噪措施。项目界外 1m 处的噪声值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2 类标准，即：昼间≤60dB(A)，夜间≤

50dB(A)；靠昌源北路一侧和科开路一侧 30m 内，噪声值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4 类标准，即：昼

间≤70dB(A)，夜间≤55dB(A)。 

4. 本项目产生的垃圾及固废中的瓶、罐类垃圾分类装袋后

出售；食堂产生的泔水收集到泔水桶中出售作为猪饲料；隔油池

产生的废水及再生水处理设施和化粪池中的污泥应分别交由有

资质的单位定期统一清理处置；其它垃圾输送到垃圾箱，由高新

区环卫站统一清运，处置率 100%。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含磷

洗涤用品及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饮具 

5. 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废水总量：0.564 万

m
3
/a，CODcr1.18t/a、氨氮 0.056t/a、磷酸盐 0.039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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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建设项目工程内容概括 

“昆明高新生物企业孵化器项目”总投资 13980 万元，于 2013 年 1 月开工

建设，2014 年 12 月建设完成，2015 年 1 月 29 日投入试运行。项目环保设施均

按环评报告及补充环评报告要求进行建设，并投入使用。 

目前，项目已满足申请环保竣工验收的条件。 

一、工程基本情况 

2010 年环评中的建设情况：投资 13980 万元在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昌源

北路与科开路的交叉口 M2-8-4 地块建设包含地下室的 A、B 两栋综合性大楼。

总占地面积 12400.06 ㎡，总建筑面积 29771 ㎡，其中 A 栋为 15 层，定位为企业

研发、生产经营、实验、办公及后勤保障用房；B 栋为 5 层，定位为企业研发、

展销及生产用房；并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及配套设施。 

2012 年补充环评中的建设情况：投资 13980 万元在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昌源北路与科开路的交叉口 M2-8-4 地块建设包含地下室的 A、B 两栋综合性大

楼。总占地面积 12400.06 ㎡（不变），总建筑面积由 29771 ㎡变更为 28771.46

㎡。其中 A 栋由 15 层变更为 23 层，功能定位调整为：产品展示、消防控制、

职工培训、信息管理、研发和餐饮；B 栋由 5 层变更为 4 层，功能定位调整为：

企业研发、展销及生产功能；并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及配套设施。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投资 13980 万元在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昌源北路与科

开路的交叉口 M2-8-4 地块建设包含地下室的 A、B 两栋综合性大楼。总占地面

积为 12400.06 ㎡，总建筑面积为 28771.46 ㎡。其中 A 栋为 23 层，功能定位调

整为：产品展示、消防控制、职工培训、信息管理、企业研发；B 栋为 4 层，功

能定位调整为：企业研发、展销及生产功能；并建设了地埋式污水处理系统及配

套设施。 

本项目实际工程内容相对补充环评技术经济指标上无改动。但，由于预定入

驻企业的客观需要，实际取消了 A 栋 23 层的餐饮中心的功能定位，变更为研发

中心办公室。取消了餐饮中心后，项目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有所减少，环保设施

在补充环评基础上，减少了厨房油烟处理、泔水隔油处理等环保设施。项目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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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环保设施均按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建设完成。 

二、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数据对比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工程内容和经济技术指标与环评对照情况如下表所示。 

本项目实际工程内容与环评数据对照表 

环评数据 项目实际建设数据 

总占地面积 12400.06m
2
 总占地面积 12400.06 m

2
 

总建筑

面积 

地上 23654.46m
2
 总建筑

面积 

地上 23654.46 m
2
 

地下 5117m
2
 地下 5117 m

2
 

楼层数 
A 栋 23 层 

楼层数 
A 栋 23 层 

B 栋 4 层 B 栋 4 层 

建筑物

高度 

A 栋 98.7m 建筑物

高度 

A 栋 98.7m 

B 栋 16.8m B 栋 16.8m 

绿地面积 2454.9m
2
 绿地面积 2454.9m

2
 

建筑密度 0.22 建筑密度 0.22 

容积率 1.91 容积率 1.91 

绿化率 19.8% 绿化率 19.8% 

停车位 
地上 23 

停车位 
地上 23 

地下 113 地下 113 

职工人数 1000 职工人数 1000 

运营时间 8 小时 运营时间 8 小时 

年运营天数 300 天 年运营天数 300 天 

各

楼

层

主

要

功

能 

A

栋 

1 层 
门厅，产品展示厅，

消防控制室 
各

楼

层

主

要

功

能 

A

栋 

1 层 
门厅，产品展示厅，

消防控制室 

2 层 
职工培训中心，信息

管理中心 
2 层 

职工培训中心，信息

管理中心 

3-21 层 研发办公室 3-21 层 研发办公室 

22 层 研发中心 22 层 
研发中心 

23 层 餐饮中心 23 层 

B

栋 
1-4 层 

技术研发及中试生产

场所 

B

栋 
1-4 层 

技术研发及中试生产

场所 

 

三、工程配套设施 

1.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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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建筑周围设置了人车行道和消防车道。设置合理，能满足人车行道和

消防要求。 

2. 绿化 

项目区绿化按园艺设计，在主体建筑南侧，设置有花园式绿化，在道路、主

体建筑周边设置有绿化带，总绿化面积 2454.9m
2，绿化率 19.8%。 

3. 消防安全 

项目在主体建筑各楼层及场地周围均配备了相应的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 

4. 给排水系统 

给水：由城市供水管网系统供水，根据试运行期统计，本项目用水量平均为

2.2m
3
/d。 

排水：本项目采取雨污分流。项目区雨水经管网汇集后，通过设置在昌源北

路的雨水总排口（管径 DN300），排入市政雨水管网。项目区 A、B 栋产生的生

活废水通过污水管网分别收集到配套的化粪池预处理。化粪池出来的废水汇总，

一部分进入地埋式中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的中水回用于项目区绿化洒水，剩余

部分通过设置在科开路的污水总排口（管径 DN300），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

后进入昆明市第三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本项目排水体制流程示意图： 

化 化 化

化 15m³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30m³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Φ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15m³

化

A化

B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Φ

Φ

Φ Φ

Φ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5. 工作制度和定员 

项目实行一班制，营业时间 09:00-17:00，年营业 300 天，共设计容纳工作

人员约 1000 人，均不在项目区内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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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本项目主要污染工序及治理流程如下图所示：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

 

 

图 3-1 本项目主要污染工序及治理图 

 

主要污染工序及治理流程 

试运行期间，项目未有企业正式入住，均处于办理入住手续过程中，项目区

内人员主要为业主单位负责人员，共有 20 人，试运行期间污染物排放量很少。 

1. 废水 

项目用水来自市政自来水管网供给，产生的废水主要来源于业主单位的负责

人员冲厕和盥洗产生的日常生活污水和清洁卫生废水。根据试运行期统计，项目

区日排水量约为 2m
3
/d，600m

3
/a。 

2. 废气 

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于车库汽车尾气和污水处理系统溢出的

臭气。地下停车库内排风系统设置完善，排风管废气从绿化阻隔带内排口排入大

气，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轻微。项目区中水处理系统为地埋封闭式，溢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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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量少，通过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和周边绿化带阻隔吸收等措施，可有

效消除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异味，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很小。 

3. 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中水处理设施水泵和曝气机运行噪声，以及大楼

空调系统和抽排风机等机械设备噪声，源强值大约在 50~80dB(A)。项目区所有

机械设备均设于室内或地下，大楼抽排风系统风机设置于顶楼；中水处理站、水

泵房采用地埋式，地下车库通风机及供电系统变压器均安放在地下室内，且远离

办公楼和场界外敏感目标。项目区噪声排放环境影响很小。 

4. 固体废弃物 

试运行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业主单位负责人员在项目内产生的生

活垃圾和化粪池及中水处理战产生的污泥。 

项目试营业期间平均每天有业主单位工作人员 20 人。其产生的生活垃圾量

按照 0.3kg/人·天计算，总量为 6kg/d，年产生量为 1.8t。这部分生活垃圾暂时收

集在垃圾收集点，委托高新区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因试运行期间废水排放量小，化粪池及中水处理站运行时间短，处理量少，

污泥产生量较少，目前，还未达到清理要求，建设方计划到清理期委托环卫单位

清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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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监测期间的工况及监测内容、频次 

一、验收监测期间工况分析 

2015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我单位工作人员对项目周边环境及工况进行了

现场踏勘，并对项目区废水和噪声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 

经现场调查，本项目处于试运行阶段，项目 A 栋 1 层作为业主单位、物管

楼层，其余楼层均作为入住企业单位的楼层。目前大部分楼层均有企业单位拟入

住，共有 14 家企业单位，均处于入住手续办理当中。监测期间项目区人员主要

为业主单位工作人员，共有约 20 人办公。 

二、验收监测情况 

1. 废水监测 

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业主单位工作人员冲厕和盥洗产生的日常生活废水，通

过项目区污水管网收集到化粪池，经过熟化处理，部分排入中水处理站，处理达

标后，进入回用水池回用于绿化、洒水等，剩余部分通过总排口排入科开路市政

污水管网，最后进入昆明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 

本次验收对项目区废水进行了采样监测： 

监测时间：2015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 

监测项目：pH 值、CODcr、SS、BOD5、动植物油、氨氮、总磷、色度、浊

度、溶解性固体、溶解氧、粪大肠菌群数； 

监测点位：项目区 A 栋化粪池入口、B 栋化粪池入口、项目污水处理设施

进水口、出水口以及项目总排口各设 1 个取样点，共计 5 个点； 

监测频次：监测 2 天，每个点取样 3 次/天，取样间隔 2 小时 

2. 噪声监测 

项目区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中水处理设施水泵、曝气机和空调系统、抽排

风机等机械设备噪声，以及车库车辆交通噪声等。 

本次验收对项目区四周场界噪声进行监测： 

监测时间：2015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 

监测项目：等效连续 A 声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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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位：项目区四个方向厂界外一米处各设置 1
#、2

#、3
#、4

#监测点，共

计 4 个监测点； 

监测频次：连续监测 2 天，每天监测分昼间、夜间（22:00~6:00）2 个时段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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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废水监测结果及评价 

受检单位：昆明高新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样品类型：水样 

采用日期：2015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                      报告时间：2015 年 4 月 19 日              单位：mg/L 

项目编号 pH 值 SS DO CODcr BOD5 氨氮 TP 色度 浊度 
溶解性

固体 

动植物

油 

粪大肠菌群

数（个/L） 

3.31 

A 栋化粪

池入口 

8.4 32 >0.2 135 53.1 37.9 2.21 25 46 371 0.24 3.6×10
4
 

8.39 38 >0.2 131 53.6 36.7 2.27 28 48 364 0.21 3.3×10
4
 

8.38 35 >0.2 133 51.5 37.2 2.32 24 44 358 0.26 3.2×10
4
 

日均值 35  >0.2 133  53.8 37.3  2.27  26 46 364 0.24 3.4×10
4
 

4.1 

8.37 36 >0.2 132 47.5 36.7 2.18 24 41 366 0.27 3.3×10
4
 

8.41 33 >0.2 134 48.2 37.1 2.23 26 42 361 0.24 3.1×10
4
 

8.39 37 >0.2 129 47.1 36.4 2.25 23 40 363 0.22 3.4×10
4
 

日均值 35  >0.2 132  48.2  37.5  2.22  24  41  363  0.24  3.3×10
4
 

3.31 

B 栋化粪

池入口 

8.41 42 >0.2 124 48.1 35.4 2.11 22 41 331 0.19 2.6×10
4
 

8.43 41 >0.2 124 46.4 35.3 2.12 21 35 339 0.15 2.1×10
4
 

8.40 40 >0.2 126 47.8 34.9 1.13 23 37 342 0.15 2.4×10
4
 

日均值 41  >0.2 125  47.8  35.4  1.79  22  38  337  0.16  2.4×10
4
 

4.1 

8.42 42 >0.2 122 45.8 34.1 2.13 20 36 336 0.16 2.3×10
4
 

8.40 41 >0.2 124 46.4 35.3 2.12 21 35 342 0.15 2.1×10
4
 

8.39 39 >0.2 121 45.4 34.3 2.15 20 38 339 0.15 2.5×10
4
 

日均值 41  >0.2 122  46.8  35.3  2.13  20  36  339  0.15  2.3×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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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pH 值 SS DO CODcr BOD5 氨氮 TP 色度 浊度 
溶解性

固体 

动植物

油 

粪大肠菌群

数（个/L） 

3.31 

中水处理

站进水口 

8.11 28 1.9 16 3.3 17.18 1.094 28 20 520 0.12 8.6×10
3
 

8.08 33 2.1 18 4.1 17.41 1.081 31 19 515 0.09 9.1×10
3
 

8.14 30 1.8 17 3.7 17.93 1.044 32 23 523 0.11 8.8×10
3
 

4.1 

8.08 26 2.2 10 2.6 15.05 0.778 30 17 527 0.13 9.0×10
3
 

8.06 25 2.0 12 3.1 15.00 0.751 27 20 548 0.11 8.7×10
3
 

8.05 24 1.9 12 3.3 15.98 0.730 26 18 551 0.12 9.2×10
3
 

进水口平均值 / 28 2.0 14 3.4 16.43 0.913 29 20 531 0.11 8.9×10
3
 

3.31 

中水处理

站出水口 

8.40 ﹤4 6.5 ﹤10 0.8 ﹤0.025 ﹤0.01 6 7 335 ﹤0.01 ﹤20 

8.37 ﹤4 6.9 ﹤10 0.7 ﹤0.025 ﹤0.01 7 9 339 ﹤0.01 ﹤20 

8.42 ﹤4 6.6 ﹤10 0.7 ﹤0.025 ﹤0.01 6 8 333 ﹤0.01 ﹤20 

4.1 

8.54 ﹤4 6.8 ﹤10 0.7 ﹤0.025 ﹤0.01 5 8 326 ﹤0.01 ﹤20 

8.58 ﹤4 6.7 ﹤10 0.6 ﹤0.025 ﹤0.01 6 7 331 ﹤0.01 ﹤20 

8.56 ﹤4 6.9 ﹤10 0.7 ﹤0.025 ﹤0.01 6 7 325 ﹤0.01 ﹤20 

出水口平均值 / ﹤4 6.7 ﹤10 0.7 ﹤0.025 ﹤0.01 6 8 332 ﹤0.01 ﹤20 

处理效率（%） / ﹥85.7 / ﹥28.6 79.4 ﹥99.8 ﹥98.9 79.3 60 37.5 ﹥90.9 ﹥99.8 

标准限值 6-9 ≤400 ≥1.0 ≤500 ≤20 ≤20 ≤8 ≤30 ≤10 ≤1000 ≤100 ≤3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3.31 
项目区污

水总排口 

8.18 6 5.5 12 1.6 0.074 0.03 9 10 277 0.013 ﹤20 

8.17 5 5.9 10 1.3 0.069 0.06 8 9 268 0.011 ﹤20 

8.20 6 5.6 11 0.7 0.071 0.04 9 11 271 0.014 ﹤20 

日均值 5.67  5.67  11  1.20  0.07  0.04  8.67  10  272  0.0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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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pH 值 SS DO CODcr BOD5 氨氮 TP 色度 浊度 
溶解性

固体 

动植物

油 

粪大肠菌群

数（个/L） 

标准限值 6-9 ≤400 / ≤500 ≤300 ≤45 ≤8 ≤50 / ≤1600 ≤100 /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4.1 
项目区污

水总排口 

8.18 5 5.5 10 1.6 0.072 0.057 8 9 277 0.012 ﹤20 

8.21 7 5.7 10 2.8 0.075 0.061 9 8 265 0.015 ﹤20 

8.19 6 5.4 11 2.9 0.078 0.059 7 10 268 ﹤0.01 ﹤20 

日均值 6  5.5  10 2.4 0.076  0.06  8  9  270  0.012 ﹤20 

标准限值 6-9 ≤400 / ≤500 ≤300 ≤45 ≤8 ≤50 / ≤1600 ≤100 /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 

执行标准 
回用中水执行 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外排废水执行 GB8978-1996《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中三级标准和 CJ343-2010《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中 A 等级标准； 

处理设施 A 栋化粪池（15m³）、B 栋化粪池（15m³）、地埋式中水处理站（30m³/d） 

监测说明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化粪池及中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根据监测数据，相对于中水处理设施进水口，出水口水

质明显好转，各项污染因子浓度明显下降，其中 CODcr 处理效率达到 28.6%以上；溶解性固体处理效率达到 37.5%；

浊度处理效率达到 60%，色度、BOD5 和 SS 处理效率达到 70%以上；氨氮、TP、动植物油和粪大肠菌群数处理效

率达到 90%以上，说明本项目中水处理系统处理效果较好。 

根据以上监测结果，项目废水水质监测指标均达到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中三级标准和

CJ343-2010《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中表（1）A 等级标准，处理后的粪大肠菌群数监测值低于监测限值

（20 个/L），无法与 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中限制（3 个/L）比较，

类比同类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本项目废水中的粪大肠菌群数可达到 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综上说明，本项目废水处理和排放设施设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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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 

受检单位：昆明高新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仪器型号：AWA6221A 

采用日期：2015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     报告时间：2015 年 4 月 19 日 

单位：dB（A） 

     检测日期/时段 

 

检测项目/地点 

2015.03.31 2015.04.01 执行标准 

达标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噪声 

1
#监测点 62.6 43.4 61.5 42.7 70 55 达标 

2
#监测点 68.4 46.5 67.8 45.4 70 55 达标 

3
#监测点 46.2 40.9 47.4 42.3 60 50 达标 

4
#监测点 49.8 41.9 48.7 42.6 60 50 达标 

执行标准 

项目厂界外 1m 处的噪声值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2 类标准，即：昼间≤60dB(A)，夜

间≤50dB(A)；靠昌源北路一侧和科开路一侧 30m 内，噪声

值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4a 类

标准，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监测说明 

 

根据以上监测数据，项目区场界各监测点噪声值均达到 

GB12348-90《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2 类区标准或 4a 类

标准。说明本项目噪声削减和排放设施设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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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环保检查结果 

一、对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对策、措施及批复要求的具体落实情况检查 

经检查，项目建设单位已按环评报告表提出的环保设施进行了建设，环保设

施在试运行过程中运行正常。项目实行“雨污分流”，雨水能顺利排入到昌源北

路雨水管网，生活废水及场地清洁废水能顺利排入到科开路污水管网，生活垃圾

和固体废弃物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率 100%，停车场汽车尾气等得到有

效处理，对外环境影响很小。现场未发现使用燃煤、含磷洗衣粉、一次性不可降

解泡沫塑料餐具和塑料包装袋等情况。项目区环境绿化、美化效果很好。 

二、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规章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检查 

本项目建设方对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较好，但未设置专门的环保人员，对环

境保护档案管理尚未形成规范体系。建议建设方对项目内的各个主体设施，环保

设备的运行、维护安排专人进行监督检查，保证其正常运行，并对日常检查、维

护结果进行了归档处理，同时主动与环保主管部门联系，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监

督和管理，并对年度环保部门的环保例行监测结果归档管理。 

三、环保设施操作与维护程序检查 

目前，建设单位还未建立建设完善的环保设施操作及维护程序规程。建议建

设方编制详细的“环保设备操作、维护细则”，详细描述操作维护过程，并对环

保设备在异常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进行说明，以便操作人员在正常操作与异常情况

处置时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四、环境污染事故或扰民投诉现象检查 

根据从建设方及周边单位的调查了解，本项目建设过程中采取了环评提出的

对策措施，对施工场地采取了施工围墙和安全防护网，砂石料统一堆放，在开挖

过程中对作业面和土堆适当喷水，运输车辆采取遮盖、洒水等措施以减小项目建

设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小项目施工对周

边居民点的噪声影响。本项目在试运行过程中未为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或扰民投

诉现象。 

五、本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检查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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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环评及批复意见要求 实际执行情况 

对比 

要求 

1 

项目占地 12400.06 平方米，建筑面积

28771.46 平方米，建设一套包含 A、B

两栋及地下停车场的综合性大楼，配

套建设中水处理站、垃圾处理等设施，

总投资 1398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82.4 万元。 

项目占地 12400.06 平方米，建筑面

积 28771.46 平方米，建设 A、B 两

栋综合性大楼及地下停车场，配套

建设了一个 30m³/d中水处理站和垃

圾处理等其他设施，总投资 1398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82.4 万元。 

满足 

2 

项目的排水系统应“雨污分流”，限

设一个规范化的排污口，并设明显标

志。外排废水经处理，水质应达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中的三级标准，即：

CODcr≤500mg/L、SS≤400mg/L、动

植物油≤100mg/L 和 CJ343-2010《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表（1）

A 等级标准，即：氨氮≤45mg/L、总

氮≤70mg/L、磷酸盐（以磷计）

≤8mg/L。 

根据现场检查的实际情况，项目区

实行“雨污分流”分别在昌源北路

和科开路设有一个规范的雨水总排

放口和污水总排放口，雨水能顺利

排放至昌源北路雨水管网，废水能

顺利排至科开路污水管网。根据废

水监测结果，项目排放废水水质完

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中的三级标准和 CJ343-2010《污水

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中表（1）

A 等级标准。 

满足 

根据《昆明市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

办法》，节约水资源，外排废水经污

水处理系统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

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

标准后回用，即：PH 值 6~9，色度≤

30，浊度≤10NTU，溶解性固体≤

1000mg/L，BOD5≤20mg/L，氨氮≤

20mg/L，溶解氧≥1.0mg/L，总大肠杆

菌群≤3.0 个/L。 

项目按要求建设了中水处理设施，

进行了中水回用。根据监测结果，

中水水质均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要求。 

满足 

3 

水泵、风机等产生噪声的设备和场所

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加强车辆进出管

理，使项目界外 1m 处的噪声值应达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

放标准》2 类标准，即：昼间≤60dB(A)，

夜间≤50dB(A),靠昌源北路一侧和科

开路一侧 30m 内，噪声值应达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

放标准》4 类标准，即：昼间≤70dB(A)，

夜间≤55dB(A)。 

项目较大噪声设备布局合理，均设

有相应的隔声降噪设施。根据连续

两天场界噪声排放监测结果表明，

项目区四周厂界噪声排放均达到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排放标准》2 类标准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排放标准》4a 类标准。 

满足 

4 
    食堂应使用清洁能源，油烟须净

化处理，外排烟气应符合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区未设置

餐饮中心，无食堂相关污染物产生；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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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的规定，即：允许排放浓度≤

2.0mg/m
3，排放高度参照该标准执行。

污水处理、垃圾收集设施应布局合理，

异味应符合 GB14554-93《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二级标准，即：无组织排

放周界臭气浓度≤20（无量纲）。 

地下停车库内排风设备完善，废气

通过排风管排入大气，对周围环境

空气质量影响轻微；项目中水处理

设施产生的臭气通过加强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管理、喷洒除臭剂、加强

周边绿化等措施，可有效消除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异味。 

5 

   生活垃圾应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

运。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含磷洗涤

用品及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饮具。 

    经现场调查，项目不涉及使用

燃煤、含磷洗衣粉和含磷洗涤剂、

一起性不可降解泡沫塑料餐具和不

可自然降解塑料食品包装袋。生活

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 

满足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对策措施进行建

设，项目环评及批复共提出了 5 条对策环保措施，经现场环保检查，项目全部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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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一、验收监测结果 

1. 废水验收监测结果评价 

本项目采取雨污分流。项目区雨水经管网汇集后，通过设置在昌源北路的雨

水总排口（管径 DN300），排入市政雨水管网。项目区 A、B 栋产生的生活废水

通过污水管网分别收集到配套的化粪池预处理。化粪池出来的废水汇总，一部分

进入地埋式中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的中水回用于项目区绿化洒水，剩余部分通

过设置在科开路的污水总排口（管径 DN300），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后进入

昆明市第三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根据我单位 2015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对项目区废水的监测结果，项目排

废水水质所有监测指标全部达到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 4 中三级

标准、CJ3082-2010《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中表（1）A 等级标准，回

用中水达到 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的要求。说明本项目废水处理和排放设施合理。 

2. 废气验收监测结果评价 

项目区产生的废气主要来自于车库汽车尾气和污水处理系统溢出的臭气。地

下停车库内排风系统设置完善，排风管废气从绿化阻隔带内排口排入大气，对周

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轻微。项目区中水处理系统为地埋封闭式，溢出的臭气量少，

通过加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和周边绿化带阻隔吸收等措施，可有效消除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异味，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很小。 

3. 噪声验收监测结果评价 

项目区噪声主要来源于中水处理设施水泵和曝气机运行噪声，以及大楼空调

系统和抽排风机等机械设备噪声。项目区所有机械设备均设于室内或地下，大楼

抽排风系统风机设置于顶楼；中水处理站、水泵房采用地埋式，地下车库通风机

及供电系统变压器均安放在地下室内，且远离办公楼和场界外敏感目标。 

根据我单位 2015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对项目区场界噪声的监测结果，项

目区四周场界噪声均达到 GB12348-90《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2 类标标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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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类标准。说明本项目噪声削减和排放设施合理。 

4. 固体废弃物 

项目区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业主单位负责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化粪池

及中水处理战产生的污泥。项目区活垃圾收集到垃圾桶，委托高兴区环卫部门定

期清运处置。试运行期间废水排放量小，化粪池及中水处理站运行时间短，处理

量少，污泥产生量较少，目前，还未达到清理要求，建设方计划到清理期委托环

卫单位清理处置。总体来讲项目区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妥善处理，不会对周边环境

造成不良影响。 

二、验收监测结论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补充环评内容一致，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

件要求。在验收监测过程中未发现使用燃煤、含磷洗涤剂用品及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餐具等，项目区生活废水、固废、噪声、汽车尾气等污染物均得到妥善处理，

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项目建设和试运行期间未造成大的环境影响，废水、

噪声监测结果均达到相应标准要求，建议本项目通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三、要求及建议 

1. 入驻项目区的企业需另行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2. 目前项目区取消了 A 栋 23 楼的食堂设置，如果后续再设置食堂，需要另

行补充相应的环保措施和手续。 

3. 及时与高新区环卫部门沟通，洽谈项目化粪池和中水处理设施的污泥处

置事项。 

4. 加强对各种运行设备的维护和保养，避免噪声及废气扰民。 

5.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建档制度。对专职的环保工作人员应

制定工作职责，加强培训。对来自内、外部的环保抱怨主动与主管部门联系共同

积极处理。 

 

 

 

 

 

 


